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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開始吧，好嗎？那兒有一張宣誓紙。首先我們多謝呂

女士出席調查委員會今天的閉門研訊。呂雪晶女士，調查委

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

49B(1A)條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，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

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。  

 我在此特別指出，根據調查委員會的《行事方式及程序》

第 24段，在閉門研訊中取得的證據、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陳

述書及其他文件、與調查委員會其他會議有關的資料，以及

任何相關的往來文件，均屬機密資料，並會一直列作機密資

料，直至調查委員會將其銷密或公開為止。  

 呂雪晶女士及各位委員均已簽署《保密承諾書》；因此，

若未事先取得調查委員會的書面授權，各位不可以在研訊過

程以外的場合發表任何機密資料，或發表與研訊有關的任何

事宜。  

 我現在宣布我們的研訊開始。  

 首先我想請呂雪晶女士宣誓。現在我以調查委員會主席的

身份為你監誓。可否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

誓  ⎯⎯ 這張是誓詞。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哦。  

主席：  

 謝謝。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本人呂雪晶，謹對全能上帝宣誓，本人所作之證供，均屬

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，並無虛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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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謝謝。呂雪晶女士，可否請你確認，你於 2010年 6
月 29日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《書面陳述書》  ⎯⎯ 就是這份

陳述書  ⎯⎯  以及你於 8月 10日就調查委員會的進一步問題

所提交的書面回應，即是現在放在你檯面而文件編號分別是

WL12(C)及WL15(C)的兩份文件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是，我提交了。  

主席：  

 請問你現在是否可以正式向調查委員會出示這兩份文件

作為證據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可以。  

主席：  

 對於這兩份文件，請問呂女士你還有沒有即時的補充呢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沒有了。  

主席：  

 我們都知道 ......委員會知道呂女士今天到來，並沒有打算

回答委員會的問題。請問現在你有沒有改變？即譬如說，如

果我們有少許問題想提問，你都不想回答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是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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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如果以後我們有甚麼進一步的書面問題，可否都給

你呢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我想我能回答的都已經答了，即之前都以書面全部回應

了。我暫時都沒有甚麼其他補充。  

主席：  

 即是如果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些問題，我們想多求證

一點，應該也不會太多，因為你都回答得很清楚。但是，如

果我們有少許問題要求證，那麼，你是否介意回答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我想我都唔方便 ...... 

主席：  

 那麼，好吧，呂女士，今天我們向你索取證供的研訊到此

為止。如果再有甚麼其他需要，我們才再與你聯絡，看看有

些甚麼可以幫忙，好嗎？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嗯。  

主席：  

 那麼，現在你可以退席了。謝謝你。  

呂雪晶女士：  

 謝謝。 (眾議員齊向證人說謝謝 ) 


